附件7：
二、提名意见
（适用于提名单位）
	提 名 者
	广东省教育厅

	通讯地址
	广州市东风东路723号
	邮政编码
	510080

	联 系 人
	黄鹏腾
	联系电话
	020-37628043

	电子邮箱
	kyc@gdedu.gov.cn
	传    真
	

	提名意见：（限600字）





本提名意见由学校自拟，教育厅统一审核。
各高校应认真审阅提名书全文，对科学发现点的原创性、科学价值、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度、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以及主要完成人的政治立场、师德学风、教书育人等情况等进行概述，参照奖项评定条件和评定标准，写明提名理由和提名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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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该项目为自然科学奖    等奖。


	声明：本单位遵守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奖励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，且不存在任何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如产生争议，将积极调查处理。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。

	
法人代表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      提名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